
民乐县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建立健全城市党委或政府主要负责同志牵头的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的部署要求，完善城市管理工作体系，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建立民乐县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以下简称“协调机制”)。

一、协调机制成员及职责


召 集 人：张晓龙  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副召集人：曹天星  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

成    员：韩克明  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郑栋云  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费发昌  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县委网信办主任

              刘  平  县委编办主任

              章宝宝  县发改局党组书记、局长

谢  弢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常务副局长

赵培超  县司法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建学  县财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赵明权  县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

汤如胥  县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

吴小龙  市生态环境局民乐分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希超  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连才  县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王军元  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向荣  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建华  县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

郝志崇  县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

杨志彪  县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

张守学  县住建局党组成员、城市管理局局长，   

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韩文秀  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

宋克隆  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谢兴举  洪水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姚天涛  城市社区工作管理委员会主任

何得慧  乐民新城社区服务中心主任
统筹协调机制召集人、副召集人及成员如有变动，由接替工作的同志自行接替，不另行文。成员单位确定1名分管负责同志负责城市管理统筹协调相关工作，1名内设机构负责人负责日常联络、沟通协调和信息反馈，各成员单位职责详见附件。协调机制不纳入县委县政府议事协调机构，不刻制印章，不制发文件。
协调机制职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关于城市管理工作的决策部署，研究城市管理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确定各成员单位及其他有关单位城市管理工作职责；统筹谋划城市管理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调配城市管理资源，指挥、协调、组织开展城市管理工作，研究解决城市管理中的重大问题，部署重点任务；审议城市管理重大规划、政策、办法，研究制订城市市容市貌、环境卫生、园林绿化、市政基础设施运行维护等管理标准；审定城市管理评价办法及标准，组织开展城市管理综合评价工作，并形成与评价结果挂钩的奖惩机制；健全完善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研究部署年度城市管理重点工作任务，推动县直各部门落实城市管理各项工作。

二、协调机制办公室成员及职责

主  任：郑栋云  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

副主任：张承新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王  利  县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张守学  县住建局党组成员、城市管理局局长，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

刘成海  县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

张立昌  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县土地储备中心（县测绘管理办公室）主任

姜文虎  县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杨  莲  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穆  斌  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

张育红  县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

朱希乐  县水务局党组成员

张文铭  县工业信息化和商务局三级主任科员

赵伟东  县交通运输行政执法队副队长

贺  虎  城市社区党工委副书记

柴育栋  洪水镇党委副书记

韩文秀  县政务服务中心主任               

刘天江  县园林绿化局副局长

张斌基  乐民新城社区服务中心副主任
协调机制办公室设在县住建局，承担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日常工作；贯彻落实协调机制工作会议作出的各项工作部署；负责拟定成员单位职责，建立指挥调度、问题交办、联合执法等机制；统筹协调各方资源支持城市管理工作，构建推进城市管理工作的长效机制；分析研判城市管理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重大问题，及时提请城市管理统筹协调机制工作会议研究解决。
三、工作机制
（一）议事决策机制。每半年召开1次统筹协调机制工作会议，由召集人或委托副召集人主持，聚焦城市管理重点领域研究讨论重大事项、政策方向和年度工作计划，统筹协调解决堵点、难点等重大问题。

（二）指挥调度机制。依托智慧城市运营服务中心平台，通过采集员、视频监控、市民举报、部门移交等多种渠道采集问题线索，利用部门协同、数据分析、联动处置等手段，实现问题发现、交办、处置、反馈闭环管理。
（三）问题交办机制。协调机制办公室通过城市运行管理服务平台、书面形式、电话沟通形式交办问题。根据工作需要召开会商研判会议，聚焦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空间秩序、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等分析研判重难点问题，按照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分解任务，及时交办整改落实。
（四）联合执法机制。对日常监督检查、市民举报投诉、上级交办涉及多部门的城市管理问题，协调机制办公室组织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依法依规处置违法违规行为。
（五）追责问责机制。对整改不到位或长期未完成整改的单位，协调机制办公室提请协调机制工作会议予以通报批评。对多次跟踪督办仍未落实的重大事项、重大问题，协调机制办公室提请有关部门对相关责任单位进行约谈或问责。
四、工作要求
协调机制各成员单位要牢固树立“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进一步细化城市管理工作职责，制定职责清单，明确管理权责和人员，靠实压紧责任，细化工作流程，积极协调推进任务落实；对职责边界模糊的事项，及时通过协商或提请会议研究确定等方式予以明确，有效推动部门职能高效运行，确保城市管理各项工作落实到位；要牢固树立城市管理“一盘棋”思想，积极沟通衔接，密切协调配合，畅通信息渠道，强化联合执法，打破信息壁垒，消除工作堵点，构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的“大城管”格局，奋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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